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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丘地区土地志·夏邑卷》是夏邑历史上第一部土地专业志，是填补土地志

书空白之作，是土地管理部门干部必备、必用、必读的工具书。
j

拜读《商丘地区土地志·夏邑卷》，观其凡例，看其篇目，阅其内容，即被

吸引。它集该县土地管理上下五千年实践之大成，囊括夏邑土地的资源、制

度、利用、保护、管理、赋税等历史与现状。该志资料翔实丰厚，面拓得广，线

展得长，点挖得深，土地管理特色鲜明，体例结构严谨，语言文风朴实，是土

地志丛书中的一颗璀璨的新星。这部成功之作包含着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支

持，凝聚着编纂者集体智慧与心血。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1989年夏邑县土地管理局成立，认真贯彻落实“十分

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的基本国策，该局在全县土地管理中成绩显著，

1991—1996年多次荣获省土地局、省人事厅授予的“河南省土地管理系统先

进集体”、“全省1996年土地管理杯”和国家土地局颁发的科技进步三等奖。

面向21世纪，源于土地的挑战将会以更加严峻的方式向我们扑来，面

对子孙后代，土地管理工作者任重道远。今天我们的责任，通过编纂土地

志，认真总结土地管理的经验教训，为土地管理和土地利用方式的相应转变

提供有益借鉴，以便今后更好地管理和利用土地，坚持集约用地和节约用

地，挖掘现有建设用地潜力，有计划进行土地开发和废弃地复垦，实现耕地

总量动态平衡，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块可播种生命和希望的土地。

值《商丘地区土地志·夏邑卷》出版之际，表示衷心而热烈地祝贺。高兴

之余，权序数言，聊寄情怀。愿该志以其科学、严谨、朴实和丰富的内容服务

当代，惠及后世!

嘉兽著孟害裟茎差鲁德政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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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中国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万众一心，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生产力大大解放，社会经济快速

发展，各项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商丘地区土地志·夏邑卷》就是在

此形势下应运而生的。该志着眼于借前人之鉴，通古今之变，承上启下，继

往开来，知古为鉴今，乃修志意义之所在也o《商丘地区土地志·夏邑卷》的

出版问世，对进一步管好、用好夏邑土地，促进夏邑经济发展，必将发挥重要

作用。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宝贵

资源。从古至今，历代统治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都十分重视和珍惜土地的

开发利用。新中国建立之前，在几千年的奴隶和封建私有制度下，绝大多数

土地被少数统治者和地主阶级占有，广大劳动人民没有或只有少量土地，严

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曾经把“平均地

权”作为革命的一项基本目标，以图通人和、尽地利、均贫富、共大同。中国

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从土地革命人手，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地斗

争，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实行了土地改革，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

现了耕者有其田，进而实现了由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土地公有

制的过渡，开创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纪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

着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入，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使用制度

改革，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人均耕地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夏邑

的基本县情。在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对我国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缺乏正确认识，加之长期以来土地管理机构不健全，土

地使用制度不完善等多种因素，农村居民占地和各项建设用地中的乱占和

浪费现象时有发生o 198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

使土地管理有法可依，夏邑县土地管理工作逐步进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

道。然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既要保护土地资源，又要保证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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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摆正两者关系，解决好这一矛盾，是摆在夏邑县党政领导、土地管理部

门和全县人民面前的艰巨任务。

《商丘地区土地志·夏邑卷》从历史的角度，宏观的高度，收集和提炼了

一大批珍贵资料，深刻阐述了我县土地开发利用的演变过程，探索了历代土

地管理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对于今人以及后人研究土地发展史，制定本县

发展规划，具有重要作用。它的成书问世，实乃利在当今、泽被后世之举。

夏邑县人民政府县长张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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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执

行党和国家的土地政策和法规，实事求是，全面记述夏邑县土地资源开发利

用及管理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遵循当代方志学的基本理论和编纂方法，按“立足当代、通古贯

今、详今略古”原则，上限尽量追溯至有史可稽之初，下限至1996年底，个别

事物延伸至1997年初。

三、本志以事分类，体裁包括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志书的

主体。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专志设编、章、节、目4个

层次。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所用文字均属简化汉字。

五、本志度量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有些不便

换算的采用原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采用原历史计量单位，不作

换算。

六、历史纪年，清代以前直接用各朝代纪年并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

用民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本志记述中所用“解放

前”或“解放后”，是以1948年11月6日夏邑县最后一次解放为界。

七、本志记述中，涉及部门或单位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而后采用约

定俗称或简称，如中国共产党夏邑县委员会简称“夏邑县委”或“县委”，夏邑

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夏邑县土地管理局简称“县土地局”等o

八、本志中所记土地、耕地面积，一般为当时统计局统计上报面积。

1990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面积和1995年土地规划面积只在土地利用调查

和土地利用规划中列述。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区域⋯⋯⋯⋯⋯⋯⋯⋯⋯⋯⋯⋯⋯⋯⋯⋯⋯⋯⋯⋯”(37)
第一节位置面积⋯⋯⋯⋯⋯⋯⋯⋯⋯⋯⋯⋯⋯⋯⋯⋯⋯⋯⋯⋯⋯⋯⋯⋯(37)

第二节建置区划⋯⋯⋯⋯⋯⋯⋯⋯⋯⋯⋯⋯⋯⋯⋯⋯⋯⋯⋯⋯⋯⋯⋯⋯(37)

第三节 自然条件．⋯⋯⋯⋯⋯⋯⋯⋯⋯⋯⋯⋯⋯⋯⋯⋯⋯⋯⋯⋯⋯⋯⋯⋯(39)

第二章土地资源调查⋯⋯⋯⋯⋯⋯⋯⋯⋯⋯⋯⋯⋯⋯⋯⋯⋯⋯⋯⋯⋯(46)

第一节土壤普查I QI

0,O m⋯⋯⋯⋯⋯⋯⋯⋯⋯⋯⋯⋯⋯⋯⋯⋯⋯⋯⋯(46)

第二节土地资源概查⋯⋯⋯⋯⋯⋯⋯⋯⋯⋯⋯⋯⋯⋯⋯⋯⋯⋯⋯⋯⋯⋯(53)

第三节土地利用现状调查⋯⋯⋯⋯⋯⋯⋯⋯⋯⋯⋯⋯⋯⋯⋯⋯⋯⋯⋯⋯(54)

第四节盐碱地调查⋯⋯⋯⋯⋯⋯⋯⋯⋯⋯⋯⋯⋯⋯⋯⋯⋯⋯⋯⋯⋯⋯⋯(60)

第五节“四低三荒”调查⋯⋯⋯⋯⋯⋯⋯⋯⋯⋯⋯⋯⋯⋯⋯⋯⋯⋯⋯⋯⋯(60)

第三章土地资源结构⋯⋯⋯⋯⋯⋯⋯⋯⋯⋯⋯⋯⋯⋯⋯⋯⋯⋯⋯⋯⋯⋯⋯(65)

第一节土地资源类型⋯⋯⋯⋯⋯⋯⋯⋯⋯⋯⋯⋯⋯⋯⋯⋯⋯⋯⋯⋯⋯⋯(65)

第二节利用结构变化⋯⋯⋯⋯⋯⋯⋯⋯⋯⋯⋯⋯⋯⋯⋯⋯⋯⋯⋯⋯⋯⋯(的)

第三节土地资源分区⋯⋯⋯⋯⋯⋯⋯⋯⋯⋯⋯⋯⋯⋯⋯⋯⋯⋯⋯⋯⋯”i(70)

第四节土地资源特点与开发潜力⋯⋯⋯⋯⋯⋯⋯⋯⋯⋯⋯⋯⋯⋯⋯⋯⋯(73)

第四章土地与人口⋯⋯⋯⋯⋯⋯⋯⋯⋯⋯⋯⋯⋯⋯⋯⋯⋯⋯⋯⋯⋯⋯(77)

第一节人口增长⋯⋯⋯⋯⋯⋯⋯⋯⋯⋯⋯⋯⋯⋯⋯⋯⋯⋯⋯⋯⋯⋯⋯⋯(78)

第二节耕地锐减⋯⋯⋯⋯⋯⋯⋯⋯⋯⋯⋯⋯⋯⋯⋯⋯·⋯⋯⋯⋯⋯⋯⋯“(78)

第三节人I：I与耕地分布⋯⋯⋯⋯⋯⋯⋯⋯⋯⋯⋯⋯⋯⋯⋯⋯⋯⋯⋯⋯⋯(80)

第四节人口发展与土地需求⋯⋯⋯⋯⋯⋯⋯⋯⋯⋯⋯⋯⋯⋯⋯⋯⋯⋯⋯(82)

第二编土地制度

第五章原始土地公有制⋯⋯⋯⋯⋯⋯⋯⋯⋯⋯⋯⋯⋯⋯⋯⋯⋯⋯⋯⋯(89)

第六章奴隶主国家土地所有制⋯⋯⋯⋯⋯⋯⋯⋯⋯⋯⋯⋯⋯⋯⋯⋯⋯⋯(90)

、，、，

1

8，L，～

严～

一

源

严～

～

源

～～

资

一

一

地

～

～

土

～．～

编

～

～

一

¨

¨膏吊

～

～

第

一记例述事序凡概大



2 商丘地区土地志·夏邑卷

第七章封建土地所有制⋯⋯⋯⋯⋯⋯⋯⋯⋯⋯⋯⋯⋯⋯⋯⋯⋯(91)

第一节土地制度类型⋯⋯⋯⋯⋯⋯⋯⋯⋯⋯⋯⋯⋯⋯⋯⋯⋯⋯⋯⋯⋯⋯(91)

第二节土地占有形式⋯⋯⋯⋯⋯⋯⋯⋯⋯⋯⋯⋯⋯⋯⋯⋯⋯⋯⋯⋯⋯⋯(94)

第三节封建土地剥削方式⋯⋯⋯⋯⋯⋯⋯⋯⋯⋯⋯⋯⋯⋯⋯⋯⋯⋯⋯⋯(96)

第四节反封建剥削斗争⋯⋯⋯⋯⋯⋯⋯⋯⋯⋯⋯⋯⋯⋯⋯⋯⋯⋯⋯⋯⋯(97)

第八章农民土地所有制⋯⋯⋯⋯⋯⋯⋯⋯⋯⋯⋯⋯⋯⋯⋯⋯⋯⋯⋯⋯“(100)

第一节土地改革⋯⋯⋯⋯⋯⋯⋯⋯⋯⋯⋯⋯⋯⋯⋯⋯⋯⋯⋯⋯⋯⋯⋯⋯(101)

第二节互助合作⋯⋯⋯⋯⋯⋯⋯⋯⋯⋯⋯⋯⋯⋯⋯⋯⋯⋯⋯⋯⋯⋯⋯⋯(102)

第九章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104)
第一节集体土地所有制⋯⋯⋯⋯⋯⋯⋯⋯⋯⋯⋯⋯⋯⋯⋯⋯⋯⋯⋯⋯⋯(104)

第二节全民土地所有制⋯⋯⋯⋯⋯⋯⋯⋯⋯⋯⋯⋯⋯⋯⋯⋯⋯⋯⋯⋯⋯(106)

第十章土地使用制度改革⋯⋯⋯⋯⋯⋯⋯⋯⋯⋯⋯⋯⋯⋯⋯⋯⋯”(109)

第一节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改革⋯⋯⋯⋯⋯⋯⋯⋯⋯⋯⋯⋯⋯⋯⋯⋯⋯⋯(109)

第二节 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113)

第三编土地开发利用

第十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十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十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土地开发⋯⋯⋯⋯⋯⋯⋯⋯⋯⋯⋯⋯⋯⋯⋯⋯⋯⋯“(121)

面积开发与复垦⋯⋯⋯⋯⋯⋯⋯⋯⋯⋯⋯⋯⋯⋯⋯⋯⋯⋯⋯⋯⋯(121)

潜力开发与利用⋯⋯⋯⋯⋯⋯⋯⋯⋯⋯⋯⋯⋯⋯⋯⋯⋯⋯⋯⋯⋯(124)

土地利用⋯⋯⋯⋯⋯⋯⋯⋯⋯．．．⋯⋯⋯⋯⋯⋯⋯⋯“(129)

农业用地⋯⋯⋯⋯⋯⋯⋯⋯⋯⋯⋯⋯⋯⋯⋯⋯⋯⋯⋯⋯⋯⋯⋯⋯(129)

非农用地⋯⋯⋯⋯⋯⋯⋯⋯⋯⋯⋯⋯⋯⋯⋯⋯⋯⋯⋯⋯⋯⋯⋯⋯(136)

水域⋯⋯⋯⋯⋯⋯⋯⋯⋯⋯⋯⋯⋯⋯⋯⋯⋯⋯⋯⋯⋯⋯⋯⋯⋯⋯(146)

土地保护⋯⋯⋯⋯⋯⋯⋯⋯⋯⋯⋯⋯⋯⋯⋯⋯⋯⋯”(150)
治河除涝⋯⋯⋯⋯⋯⋯⋯⋯⋯⋯⋯⋯⋯⋯⋯⋯⋯⋯⋯⋯⋯⋯⋯⋯(150)

农田灌溉⋯⋯⋯⋯⋯⋯⋯⋯⋯⋯⋯⋯⋯⋯⋯⋯⋯⋯⋯⋯⋯⋯⋯⋯(151)

平整深翻保持水土⋯⋯⋯⋯⋯⋯⋯⋯⋯⋯⋯⋯⋯⋯⋯⋯⋯⋯⋯⋯(155)

低洼易涝地治理⋯⋯⋯⋯⋯⋯⋯⋯⋯⋯⋯⋯⋯⋯⋯⋯⋯⋯⋯⋯⋯(155)

土地污染治理⋯⋯⋯⋯⋯⋯⋯⋯⋯⋯⋯⋯⋯⋯⋯⋯⋯⋯⋯⋯⋯⋯(156)

坡耕地治理⋯⋯⋯⋯⋯⋯⋯⋯⋯⋯⋯⋯⋯⋯⋯⋯⋯⋯⋯⋯⋯⋯⋯(157)

综合开发治理⋯⋯⋯⋯⋯⋯⋯⋯⋯⋯⋯⋯⋯⋯⋯⋯⋯⋯⋯⋯⋯⋯(157)

基本农田保护⋯⋯⋯⋯⋯⋯⋯⋯⋯⋯⋯⋯⋯⋯⋯⋯⋯⋯⋯⋯⋯⋯(158)

盐碱地治理⋯⋯⋯⋯⋯⋯⋯⋯⋯⋯⋯⋯⋯⋯⋯⋯⋯⋯⋯⋯一(162)

盐碱地成因⋯⋯⋯⋯⋯⋯⋯⋯⋯⋯⋯⋯⋯⋯⋯⋯⋯⋯⋯⋯⋯⋯⋯(162)

面积特征及类型⋯⋯⋯⋯⋯⋯⋯⋯⋯⋯⋯⋯⋯⋯⋯⋯⋯⋯⋯⋯⋯(163)

危害形式⋯⋯⋯⋯⋯⋯⋯⋯⋯⋯⋯⋯⋯⋯⋯⋯⋯⋯⋯⋯⋯⋯⋯⋯(164)



目 录 3

第四节

第十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八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九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十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治理措施⋯⋯⋯⋯⋯⋯⋯⋯⋯⋯⋯⋯⋯⋯⋯⋯⋯⋯⋯⋯⋯⋯⋯⋯

土地利用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基本农田保护规划⋯⋯⋯⋯⋯⋯⋯⋯⋯⋯⋯⋯⋯⋯⋯⋯⋯⋯⋯⋯

城乡建设规划⋯⋯⋯⋯⋯⋯⋯⋯⋯⋯⋯⋯⋯⋯⋯⋯⋯⋯⋯⋯⋯⋯

第四编土地赋税

农用土地税费⋯⋯⋯⋯⋯⋯⋯⋯⋯⋯⋯⋯⋯⋯⋯⋯⋯。⋯·
劳役地租⋯⋯⋯⋯⋯⋯⋯⋯⋯⋯⋯⋯⋯⋯⋯⋯⋯⋯⋯⋯⋯⋯⋯⋯

土地赋役⋯⋯⋯⋯⋯⋯⋯⋯⋯⋯⋯⋯⋯⋯⋯⋯⋯⋯⋯⋯⋯⋯⋯⋯

农业税与公粮⋯⋯⋯⋯⋯⋯⋯⋯⋯⋯⋯⋯⋯⋯⋯⋯⋯⋯⋯⋯⋯⋯

农林特产税⋯⋯⋯⋯⋯⋯⋯⋯⋯⋯⋯⋯⋯⋯⋯⋯⋯⋯⋯⋯⋯⋯⋯

农村统筹提留⋯⋯⋯⋯⋯⋯⋯⋯⋯⋯⋯⋯⋯⋯⋯⋯⋯⋯⋯⋯⋯⋯

非农土地税费⋯⋯⋯⋯⋯⋯⋯⋯⋯⋯⋯⋯⋯⋯⋯⋯⋯⋯⋯⋯⋯

契税⋯⋯⋯⋯⋯⋯⋯⋯⋯⋯⋯⋯⋯⋯⋯⋯⋯⋯⋯⋯⋯⋯⋯⋯⋯⋯

耕地占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违法占地罚金⋯⋯⋯⋯⋯⋯⋯⋯⋯⋯⋯⋯⋯⋯⋯⋯⋯⋯⋯⋯⋯⋯

规费．．．⋯⋯⋯⋯⋯⋯⋯⋯⋯⋯⋯⋯⋯⋯⋯⋯⋯⋯⋯⋯⋯⋯⋯⋯”

征地管理费⋯⋯⋯⋯⋯⋯⋯⋯⋯⋯⋯⋯⋯⋯⋯⋯⋯⋯⋯⋯⋯⋯⋯

土地登记费⋯⋯⋯⋯⋯⋯⋯⋯⋯⋯⋯⋯⋯⋯⋯⋯⋯⋯⋯⋯⋯⋯⋯

其他规费⋯⋯⋯⋯⋯⋯⋯⋯⋯⋯⋯⋯⋯⋯⋯⋯⋯⋯⋯⋯⋯⋯⋯⋯

部分收费项目废止与优惠政策⋯⋯⋯⋯⋯⋯⋯⋯⋯⋯⋯⋯⋯⋯⋯

第五编土地管理

(165)

68

68

72

72

土地管理机构⋯⋯⋯⋯⋯⋯⋯⋯⋯⋯⋯⋯⋯⋯⋯⋯⋯⋯⋯⋯⋯(217)

管理机构沿革⋯⋯⋯⋯⋯⋯⋯⋯⋯⋯⋯⋯⋯⋯⋯⋯⋯⋯⋯⋯⋯⋯(217)

县土地管理局⋯⋯⋯⋯⋯⋯⋯⋯⋯⋯⋯⋯⋯⋯⋯⋯⋯⋯⋯⋯⋯⋯(218)

乡(镇)土地管理所⋯⋯⋯⋯⋯⋯⋯⋯⋯⋯⋯⋯⋯⋯⋯⋯⋯⋯⋯⋯(226)

村组土地管理员⋯⋯⋯⋯⋯⋯⋯⋯⋯⋯⋯⋯⋯⋯⋯⋯⋯⋯⋯⋯⋯(226)

地政地籍管理⋯⋯⋯⋯⋯⋯⋯⋯⋯⋯⋯⋯⋯⋯⋯⋯⋯⋯．．⋯⋯·(227)

地籍调查⋯⋯⋯⋯⋯⋯⋯⋯⋯⋯⋯⋯⋯⋯⋯⋯⋯⋯⋯⋯⋯⋯⋯⋯(228)

土地登记⋯⋯⋯⋯⋯⋯⋯⋯⋯⋯⋯⋯⋯⋯⋯⋯⋯⋯⋯⋯⋯⋯⋯⋯(231)

土地权属管理⋯⋯⋯⋯⋯⋯⋯⋯⋯⋯⋯⋯⋯⋯⋯⋯⋯⋯⋯⋯⋯⋯(233)

土地统计⋯⋯⋯⋯⋯⋯⋯⋯⋯⋯⋯⋯⋯⋯⋯⋯⋯⋯⋯⋯⋯⋯⋯⋯(240)

／／

侈为踮％舛舛仍仍舾肺所傩鹏鹏帅肌忆

m

m啪硒M阱嬲嬲掰猫斯勰抛期抛m
m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商丘地区土地志·夏邑卷

第五节土地分等定级⋯⋯⋯⋯⋯⋯⋯⋯⋯⋯⋯⋯⋯⋯⋯⋯⋯⋯⋯⋯⋯⋯(242)

第六节土地资产评估⋯⋯⋯⋯⋯⋯⋯⋯⋯⋯⋯⋯⋯⋯⋯⋯⋯⋯⋯⋯⋯⋯(245)

第七节 土地档案管理⋯⋯⋯⋯⋯⋯⋯⋯⋯⋯⋯⋯⋯⋯⋯⋯⋯⋯⋯⋯⋯⋯(249)

第二十一章建设用地管理⋯⋯⋯⋯⋯⋯⋯⋯⋯⋯⋯⋯⋯⋯⋯⋯⋯．(250)
第一节 国家建设用地管理⋯⋯⋯⋯⋯⋯⋯⋯⋯⋯⋯⋯⋯⋯⋯⋯⋯⋯⋯⋯(251)

第二节乡村企业用地管理⋯⋯⋯⋯⋯⋯⋯⋯⋯⋯⋯⋯⋯⋯⋯⋯⋯⋯⋯⋯(257)

第三节农村宅基地管理⋯⋯⋯⋯⋯⋯⋯⋯⋯⋯⋯⋯⋯⋯⋯⋯⋯⋯⋯⋯⋯(259)

第二十二章土地执法与监察⋯⋯⋯⋯⋯⋯⋯⋯⋯⋯⋯⋯⋯⋯⋯⋯⋯．(262)

第一节基础建设⋯⋯⋯⋯⋯⋯⋯⋯⋯⋯⋯⋯⋯⋯⋯⋯⋯⋯⋯⋯⋯⋯⋯⋯(262)

第二节监察活动⋯⋯⋯⋯⋯⋯⋯⋯⋯⋯⋯⋯⋯⋯⋯⋯⋯⋯⋯⋯⋯⋯⋯⋯(264)

第三节地方土地法规⋯⋯⋯⋯⋯⋯⋯⋯⋯⋯⋯⋯⋯⋯⋯⋯⋯⋯⋯⋯⋯⋯(268)

第四节行政诉讼⋯⋯⋯⋯⋯⋯⋯⋯⋯⋯⋯⋯⋯⋯⋯⋯⋯⋯⋯⋯⋯⋯⋯⋯(271)

第五节土地信访⋯⋯⋯⋯⋯⋯⋯⋯⋯⋯⋯⋯⋯⋯⋯⋯⋯⋯⋯⋯⋯⋯⋯⋯(272)

第六节“三无”乡(镇)活动⋯⋯⋯⋯⋯⋯⋯⋯⋯⋯⋯⋯⋯⋯⋯⋯⋯⋯⋯⋯(275)

第二十三章宣教科技⋯⋯⋯⋯⋯⋯⋯⋯⋯⋯⋯⋯⋯⋯⋯⋯⋯．(276)

第一节法规宣传⋯⋯⋯⋯⋯⋯⋯⋯⋯⋯⋯⋯⋯⋯⋯⋯⋯⋯⋯⋯⋯⋯⋯·”(276)

第二节业务培训⋯⋯⋯⋯⋯⋯⋯⋯⋯⋯⋯⋯⋯⋯⋯⋯⋯⋯⋯⋯⋯⋯⋯⋯(278)

第三节科技成果⋯⋯⋯⋯⋯⋯⋯⋯⋯⋯⋯⋯⋯⋯⋯⋯⋯⋯⋯⋯⋯⋯⋯⋯(279)

人物⋯⋯⋯⋯⋯⋯⋯⋯⋯⋯⋯⋯⋯⋯⋯⋯⋯⋯⋯⋯⋯⋯⋯⋯⋯⋯⋯⋯⋯⋯⋯(282)

一、人物传略⋯⋯⋯⋯⋯”⋯⋯⋯⋯⋯⋯⋯⋯⋯⋯⋯⋯⋯⋯⋯⋯⋯⋯⋯⋯·(282)

二、人物简介⋯⋯⋯⋯⋯⋯⋯⋯⋯⋯⋯⋯⋯⋯⋯⋯⋯⋯⋯⋯⋯⋯⋯⋯⋯⋯(285)

三、先进人物表⋯⋯⋯⋯⋯⋯⋯⋯⋯⋯⋯⋯⋯⋯⋯⋯⋯⋯⋯⋯⋯⋯⋯⋯⋯(289)

p付录⋯⋯⋯⋯⋯⋯⋯⋯⋯⋯⋯⋯⋯⋯⋯⋯⋯⋯⋯⋯⋯⋯⋯⋯⋯⋯⋯⋯⋯⋯⋯(291)

编后记⋯⋯⋯⋯⋯⋯⋯⋯⋯⋯⋯⋯⋯⋯_⋯⋯⋯⋯⋯⋯⋯⋯⋯⋯⋯⋯⋯⋯(307)



概 述

概 述

(一)

夏邑县位于豫东边陲，陇海铁路南侧；地理坐标北纬3305矿一”25’，东经115052，一
116027．之间；总面积1484．7平方公里；全县辖20个乡，5个建制镇，730个行政村，5743

个村民组。27凹个自然村；总人口1036638人，其中非农业人口54557人，占总人口的

5．26％。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98人。

夏邑属黄淮冲积平原，地表平坦，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微倾。沱河、王引河、浍河三大

水系分别从中部、西南部和东北边境汇流而过，直泻东南，入永城县境。属暖温带半湿

润季风气候区，春暖秋凉，夏热冬寒，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4．1℃。平均年降水量

746毫米。全年日照时数平均2253．2小时，无霜期251天左右。土壤均属潮土类，分3

个亚类，4个土属，15个土种。其中黄潮土亚类的两合土属和淤土属分别占全县土地总

面积的75．6％和23．4％。植被类型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豫东平原栽植作物植被区，

人工植被以小麦、杂粮、棉花为主，草甸植被次之。植物种类分10类508科950种，其

中草本植物占2／3以上。据1995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全县土地资源总面积

l棚．57公顷。按国家分类标准，共分7个一级土地类型，23个二级土地类型，按河
南省三级分类系统，可分为11个三级土地类型。地貌全是平原。其中耕地面积

101628．84公顷，占总土地面积的68．45％；是全省商品粮、棉产区和平原绿化先进县之

一。园地2965．98公顷，占2％；林地8308．87公顷，占5．6％；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22934．8l公顷，占15．45％；交通用地3878．51公顷，水域6979．64公顷，未利用土地

1772．90公顷，分别占总土地面积的2．61％、4．70％、1．19％。地下矿藏主要有煤、石灰

岩、石膏和铝土等。开发中的永夏煤田是全国六大无烟煤基地之一。 ；；

(二)

夏邑土地开发历史悠久。境内有多处龙山文化遗址和文物出土，说明早在公元前

3000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今夏邑这块土地上即有先民以原始部落聚居，以刀耕火种

繁衍生息。禹分天下为九州，今夏邑地属豫州之域，先民已开始大量从事土地开发和农

桑耕种。公元前16世纪，成汤灭夏建商，今夏邑为京畿之地。据史书和古县志记载，商

汤曾在今桑垌附近筑台祈雨。春秋时期今夏邑乃古宋国之中心，孔子先人之采邑。战

国时期属楚国，始筑城设邑，名日栗邑。秦置栗县，广90里，袤70里，土地面积约960

平方公里。

汉初，实行重农抑商，轻徭薄赋，耕地扩大，农业发展。东汉末，土地兼并日盛，加上

连年战争与自然灾害，一度出现“白骨遍野，土地荒芜”的悲惨情景。南北朝北魏孝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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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26年)，改栗邑为下邑，金改下邑为夏邑。之后，历经沧桑，沿袭至今。其间，随着

朝代湮灭，政权更迭，时而因战乱与灾害使广大农民生灵涂炭，土地荒芜；时而战火平

息，土地资源得以复垦开发和利用。金大定(1161—1190年)年间，夏邑县令王德彰“起

废植仆，典学课农”，规定新垦荒地可免税8年，使大量荒地复垦，人口大增，农业生产迅

速发展，被夏邑旧志载为首任“良吏”。元世祖忽必烈重视农业生产，在农村推行村社制

度，督促农民垦荒，奖励农耕。延{右年间(1314—1321年)，夏邑县令张鲸率民筑河堤，兴

水利，发展农桑。其后任县令商晦、许义夫等皆“躬耕劝田”、“教民稼穑”、“赏勤罚惰”。

一度使夏邑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境内丰足，号为“乐土”。明洪武年问(1368

—1399年)，面对元末因战乱造成的境内“人烟稀少，土地荒凉”的局面，实行移民垦荒

和屯田政策，今夏邑地先后从山西洪洞，河南洛阳、封丘，江西庐陵，徽州歙县及浙江等

地迁来大批屯田移民，官府给予耕牛、种子和失耕土地，奖励移民垦田耕种，使因战争遭

受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至明嘉靖年间(1522—1567

年)，全县在册官民地比弘治年间(1488—1506年)猛增5．6倍，农田已占全县可耕种之

土地的90％以上。嘉靖以来，夏邑人口不断增长，耕地面积除随着疆域变化而有所增

减外，可垦之荒地已为数不多。清末至民国年间，战争迭起，政权多变，土地捐税苛重，

加之水、旱和盐碱三大灾害迭次发生，致使水土流失，土地瘠薄，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

丰年小麦亩产不足百斤，多次出现部分农民弃耕撂荒，形成大片盐碱荒地，农业生产再

度遭受严重破坏，多数农民缺衣寡食，苦不堪言。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土地保护。为消除水、旱、碱三大灾害，提高

土地开发和利用效益，以改土治水为中心，按照排、灌、蓄兼施，早、涝、碱综合治理的方

针，大搞河道治理、盐碱地改良、井渠灌溉、植树造林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通过全县人

民长期不懈的努力。治理了巴清河、虬龙沟等14条骨干河道和流域在30平方公里以上

的干沟，兴建了排涝防渍工程，开挖了大量田间排水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排水系统。

提高了防洪排涝能力，基本消除了洪水和涝渍灾害。使全县低洼易涝土地基本得到整

治。为治理盐碱危害，按照“碱随水行”的自然规律，采取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

治水改土一齐抓的办法，改原来“以蓄为主”的治水方针，为“以排为主，排、灌、蓄相结

合”，废除了不合理的蓄水工程和灌溉渠道，采取挖沟淋碱、灌水洗碱、深翻压碱、开沟躲

碱、施肥改碱、作物治碱等水利、农业、林牧综合治理措施，使全县盐碱地由1961年的

64．4万亩，下降为1996年的500余亩，许多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良由。40多年来，

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以平整土地和园田化建设为重点，大力发展井灌和河灌。至1996

年底全县已打机井17026眼，其中配套6200眼，建有河灌站40多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80．1万亩，占耕地51．3％。虽然出现了极‘‘左”错误思想指导和“五风(浮夸风、共产风、

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生活特殊化风)”、“文化大革命”危害。但历届县委、县政府

尽力领导全县人民抵制和排除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想干扰。结合夏邑实际，制定了一系列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规定，使一度遭受严重破坏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了相应的

恢复和发展。全县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仍取得了较大进展。中低产田改

造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增加土地投入，推广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实施科技兴农和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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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改土治土，提高了土地肥力和利用效益，初步实现了由中低产向中高产的过渡。

1979年以来，全县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积极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依

靠科技兴农。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挖掘土地潜力。1996年，全县土地垦殖系数为

77％。森林覆盖率为5．6％；人口土地负荷量指标为墙．7％，土地利用率为98．8％。耕

地复种指数为185．5％。同期，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比19r76年增

加了1．36倍。在土地利用效果上，每公顷耕地产量5835公斤，产值75405元；农用土地

产值彻l元／公顷。
1990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结果，全县耕地面积比1954年减少14万多亩，1985一

1989年4年全县耕地面积净减10万多亩。1990年以来，县委、县政府遵照“十分珍惜和

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编制了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基本

农田保护规划，制定了一系列开发、利用、保护、整治土地资源的规定和措施，实行了非

农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和砖瓦窑场用地的清理和整顿，为进一步开发和保护土地资源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三)

土地权属是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核心。历代统治阶级实行不同的土地制度，因

而产生了不同的土地权属关系。氏族公社时期，今夏邑县已有先人聚居部落，由于生产

工具简陋，生产力低下，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属整个氏族公社公有，氏族成员共同

劳动、共同消费。夏商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增多，社会出现阶级分化和私

有财产。土地制度逐渐由原始公社公有制转变为奴隶主国家土地所有制，夏时，今夏邑

属古虞国之域。后成汤灭夏立商逐步推行计口授田。土地属代表国家权威的最大奴隶

‘主即国王所有，由国王把土地封授给各部落和诸侯首领，部落和诸侯首领再把授封的土

地以“井田制”的形式强迫奴隶耕种。约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成王封殷后微子启于

宋，今夏邑属宋国栗邑，乃微子启之采邑。土地经营继续推行并田制，曾出现“庶人力于

农”的繁忙景象。春秋后期，随着铁器的出现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私田和土地买

卖现象。“井田”民不尽力，“私田”为而不倦。周赧王二十九年(前343年)，齐灭宋，“井

田”制开始瓦解。秦统一中国后“废井田，开阡陌”，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开始形成。之后，

经过历代土地兼并，封建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其间，今夏邑地在漫长的封建土地制

度过程中，先后实行过授田制、名田制、屯田制、均田制、不立田和官田、民田等土地制

度。历代封建王朝曾采取过一些限制土地兼并和轻徭薄赋政策，但从总体上来看，却在

不断巩固和加强土地私有制度，从未动摇过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在封建社会中，

私有土地是土地所有制结构的主体，包括历代王朝向下属官吏分封的赐田、承袭田、均

田和屯田制中授给农户的永业田、桑田、宅田、麻田和农民自行开垦的荒地。其间属朝

廷和国家所有的有王田、皇田、官田。北魏至唐中叶实行均田制时，由国家和官府授给

农民的露田、口分田；授给各级官吏的职分田、公廨田及唐后期的营田，三国时期的屯

田，均属国有土地。各地的学田、庙地和族地则属共有土地。一些地主、官绅和商人纷

纷把大量资金投向土地，大土地所有者不断出现，失去土地的佃农和雇农越来越多。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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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不断发展，一些官田和王田，大多转入官僚豪绅和封建贵族手中，

新兴大地主不断涌现。明清时期，夏邑私有土地一般占在册土地的90％以上，其中户

数不足l／3的封建官僚地主却占有70％左右的土地，且这种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历代沿

袭。直至民国时期，地主仍占有大量土地，对广大贫雇农实行残酷的地租或雇工剥削。

据1950年调查，夏邑县地主和富农占全县总户数不足5％，占有土地面积达20％左右。

而占全县农户半数左右的贫农，仅占有全县土地面积的1％。1946—1947年，夏邑县人

’民政府在解放区内开始实行土地改革，采取斗争、献地、倒地方式，没收地主大部分土地

和浮财，分给贫苦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1950。1951年，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县71个乡、1061个自然村，分多批进行了土

改，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富农一部分土地，统一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从而废除了封

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了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1951年9月，城关镇刘效德带头建立了夏邑县第一个农业互助组，继而又创建夏

邑县第一个高级农业社，成为夏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从1951年至1957年，在

中共夏邑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进

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初级社、高级社，至1957年底，全县个体农民所有的土地全部

转为高级农业社集体所有，实行生产队统一经营，按劳分配。进而于1958年实行了人

民公社化，使全县土地制度完全形成了农民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两种土地公有制

形式的格局。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部分地方在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曾

出现强迫农民人社的现象，加之人民公社化后严重的“五风”危害，这种“一大二公”的土

地经营方式，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遭受严重挫

折，使夏邑县一度成为商丘地区乃至全省闻名的“重灾区”和贫困县。直至19r78年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清理了“左”的错误思想，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在

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行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把土地经营状况与农民切

身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为进一步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1990年以来，又在全县城

乡逐步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在农村，进一步放宽土地经营政策，允许农民对承包的

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优化土地使用权流动机制，在部分乡、村试行宅基地有偿使用制

度，遏制了乱占耕地盖房的不正之风。在城镇逐步实行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出让、转

让、出租、抵押制度，改变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土地的无偿、无限期、无流动的使用制度，

1995年5月曾将县城建设路(后改为孔祖大道、圣源大道)两侧国有土地成功地实行了

竞价拍卖，第一次把土地作为商品推向市场，充分发挥国有土地的经营效益。

(四)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

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夏邑县土地管理。大体经历新中国

成立以前的以税代管，新中国成立后初期统管、多头分管和县土地局成立后城乡地政统

一管理三个阶段。‘历代统治者均把土地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财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

一，以增加赋税为目的，十分重视地政、地籍管理工作。明朝，夏邑即编制有田亩清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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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记载田主姓名和田块之形状、面积、地形、四至、土质及户主应纳税银两，绘图编册，’

分存于官府和土地所有者，作为纳税依据。清朝，县署设户房，负责向农户颁发田单，管

理全县土地买卖过户、田产纠纷和赋税事宜。民国时期，县府先后设经征处、户南房、财

务科、财政科(局)、财务委员会等作为土地和财税管理机构；村设有土地勘丈员或中人，

负责农村土地买卖、典当、勘丈、立约、申报事宜。夏邑县人民政府建立初期，土地管理

沿袭民国旧制，辖区内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赋税征收，开始由县政府负责，后设立民事

科和财粮科：农村土地改革分别由县土改工作委员会、乡土改工作队和村农民协会负

责。1952年。全县完成土地改革后，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土地国有和个体农民

所有并存的关系，土地登记、发证和征(拨)用地，由县政府统一向土地所有者颁发《土地

房产所有证》。户主持证，县留存根，作为土地和房产所有权的法律依据。1953年起，

土地管理工作转为以土地利用为中心，实行多头分散管理，先后由县民政局、建设科、县

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县计划建设委员会、县城乡建设土地管理局分管，负责办理全

县非农建设用地征用、划拔及土地资源调查、登记、统计和土地纠纷处理事宜。农村实

现合作化以后，土地归集体所有，由农业社或生产队统一经营、统一管理。1958年人民

公社化以后，一度出现土地合大方，地块乱调整，权属混乱，界址不清。1962年后，实行

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土地固定给生产队集体所有。土地权属逐

渐明确。1981年全县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生产队为单位对所有耕地逐块丈

量、登记，在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以合同方式，将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户，登

记造册。生产队明确界定各承包户土地的位置、数量、界线，逐块打桩定界，自主经营。

同时按各户承包土地数量和质量确定应交纳的各项税费和提留数额，使农村地籍逐步

进入有序管理。

1989年县土地管理局成立，为本县历史上第一次专设的土地管理机构，负责全县

土地的资源调查，地政地籍管理，确权登记，分等定级，价格评估，建设用地征用、划拨和

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土地法规贯彻实施，土地监察，土地档案管理，土地 广

信访案件和土地权属纠纷调处等各项土地管理事宜。之后，各乡(镇)设立了土地管理

所，村委配备了土地管理员，至1996年底，已形成了近千人的县、乡、村三级土地管理队

伍和管理网络。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在土地管理上政出多门、多头分散管理的混乱局

面，开创了土地管理工作的新纪元。土地管理是国家为维护土地公有制，调整土地关

系，合理组织土地利用所采取的行政、经济、法律和技术的综合措施。土地管理部门肩．

负着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双重任务。夏邑县土地局成立后，随着《土地管理法》及各

项土地法规、政策相继颁布实施。把“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

基本国策作为自己的工作宗旨和神圣的职责，先后采取各种形式，对全县人民进行了土

地国情国策、县情县策和各项土地法规的宣传教育，增强了全民国土意识和法律意识，

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遵法、守法、惜地、爱地的自觉性。在地政地籍管理方面，1990年

开展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清查了夏邑幅员面积、土地类型、利用现状和权属界线。

1996年进行了城镇地籍调查，对城镇国有土地进行了登记发证，建立了完整的地籍档

案，建立了土地数据微机管理体系，编制了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基本农田保护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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